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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财预字〔2020〕373号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支持推进

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财政局：

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客观需求，对推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提升政策实施效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是我省推进地方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三年规划目标的最后一年，各地财政部门要把中央决策部署和我省工作要求作为重要遵循，认真组织贯彻实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全方位支持配合人大做好预算联网监督工作，不断提高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财政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将开展预算联网监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要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各负其责、运转高效的内部沟通协调机制，研究制定支持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方案，切实把支持推进预算联网工作抓紧抓实抓细。

二、主动配合，创新工作方式。各地财政部门要充分学习省级做法，积极配合人大依法组织的预算初审工作，服务人大代表团联络员做好预算解读，加强对财政部门听会人员的审前培训，编制财政解释人员参考材料；借鉴其他市州先进经验，拓展和增加预算报告内容，丰富和创新预算解读形式，优化财政管理系统与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数据对接功能，提高预算监督工作效率。

三、积极支持，落实经费保障。各地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同级人大常委会开展预算联网监督建设工作，对同级人大提出的年度资金需求，要预先摸排项目建设内容，科学合理审核资金申报计划，统筹上级补助、自有财力、存量等各类资金，将经费需求足额纳入年度部门预算予以保障，并做好畅通政府采购渠道等相关工作，确保各地预算联网监督工作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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